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的审计机构中审华寅五洲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⒛14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一、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

表出现重大错报的
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贵公司目前组织机构中,部分职能部门如公司办公室、人力资源中心、策划

部、审计部等与控股股东广西柳州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
“一套人马、两块

牌子
”
情形,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强,内部控制环境存在重大缺陷。

贵公司日常经营中关联交易比重较大,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成果具有重大影

响。但贵公司在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识别及履行相关的审批和披露方面部分存在

重大缺陷,一定程度影响财务报表中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完整性和披露准确性,

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失效。贵公司于⒛14年12月制订了《柳

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柳钢股份内部控制失去这
一功能。

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中。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柳钢股份 ⒛14年财务报表审计

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⒛14年12月31日对柳钢股份⒛14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

报告产生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作为公司的董事会,我们认为: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⒛14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促进公司进
一步

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完善各项内控制度,为公司长期、稳定、规

范、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因此,我们同意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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